申报评审职称人员、系列（专业）界定一览表

	序号
	人员分类及要求
	可申报系列（专业）范围
	备 注

	1
	企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不受户籍、档案、年龄、单位性质和身份的限制。
	可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所有系列（专业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	取得职称资格并被单位聘任，享受相应的待遇。

	2
	机关工作人员。
	可按照规定程序申报以下10系列（专业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：①自然科学研究，②社会科学研究，③农业科学研究，④农业技术，⑤工艺美术，⑥文学创作，⑦艺术，⑧会计，⑨统计，⑩审计。
	所取得的职称资格不与工资福利等待遇挂钩。

	3
	已与用人单位订立聘用合同，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离、退休专业技术人员。
	可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所有系列（专业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	所取得的职称资格不作为改变其离、退休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的依据。

	4
	留学回国人员。
	不受职称、资历及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条件的限制，直接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	

	5
	从省、市外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	在原工作地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及专业工作年限应予认可，根据本人自愿，可向我省、市同级评审委员会申报确认，通过者换发本地资格证书。符合申报高一级资格条件的，可按规定程序申报。
	在原工作地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，必须是国家职称资格。

	说明
	（1）允许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程序自主申报两个系列（专业）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，但必须先取得主系列职称。

（2）跨系列转评仅限制在同级别专业技术资格之间横向进行，不得跨系列转升高一级的专业技术资格；转评、转升以考代评或考评结合的系列，原则上会计、审计、统计专业之间，经济与国际商务专业之间可以转升。

（3）港、澳、台以及外籍人士，根据本人自愿，可向我省、市相应的评审委员会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（含报考职称）。


